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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 31：由执行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高层政策问题 

航空器灭虫风险评估指导和基于成效的标准的必要性  

(由美国提交)  

执行摘要 

当前，寨卡病毒的爆发成为最新一轮的病媒携带的疾病，促使各国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国际民航组

织附件 9－《简化手续》中所规定的航空器灭虫。附件 9 中的标准仅允许灭虫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

建议的各种化学和非化学方法。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仅作出过使用化学方法灭虫的建议。 

大会第 A37-14 号决议依然有效。该决议请理事会敦促世界卫生组织考虑到化学方法对健康的不

利影响和相关的不适，继续探讨和评估非化学和化学灭虫方法的成效和安全，并鼓励各缔约国同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为灭虫制定和采用基于成效的标准。 

2016 年 4 月，世界卫生组织专门研究航空器灭虫问题的特设咨询小组建议，各成员国应就引入和

出现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病媒的可能性进行一次风险评估，并利用该风险评估为本国的灭虫政策提供

参考。咨询小组还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应制定评估和建议对化学和非化学灭虫方法采取新的病媒控制

办法的框架。咨询小组还认为有必要对国际机场的病媒进行控制。 

国际民航组织迫切需要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关于控制携带疾病的病媒通过国际航空传播的

三管齐下办法的指导，办法是：(i) 商定基于成效的非化学和化学灭虫方法标准；(ii) 请世界卫生组织

就向各国提供用于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航空器灭虫的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范本提供具体的指导；和 (iii) 
就有关病媒控制和灭虫措施以及国际机场现状方面的信息分享提供有效的手段。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第38届会议以来开展的工作； 
b) 注意到大会第A37-14号决议仍具现实意义，并越来越具有紧迫性； 
c) 决定国际民航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努力对于缓解航空相关的携带疾病的病媒的传播至

关重要；和 
d) 通过本文件附件所载的拟议决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和环境保护及航空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本文件所提及的各项活动将根据 2017年至 2019年经常方案预算和/或来自预算外捐助

的可用资源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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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Doc 10022 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 2013 年 10 月 4 日) 
附件 9 －《简化手续》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 

世界卫生组织特设咨询小组关于为控制病媒传染的疾病进行航空器灭虫问题的报告，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瑞士日内瓦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向技术委员会提交的 A38-WP/38 号文件：“自大会第 37届会议以

来在国际航班的航空器客舱和驾驶舱非化学灭虫方面所开展工作的总结” 
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8 日的第 AN 1/67-16/57 号国家级信件：寨卡病毒和机场病媒控制

网上登记册的启动 

1. 引言 

1.1  寨卡病毒通过蚊子病媒的传播，引起国际间的关切，促使一些国家要求始发地为已知受寨卡影

响国家和领土的航空器出具灭虫证明。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9 允许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建议的被

缔约国视为有效的非化学手段实施灭虫。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仅就化学方法灭虫提出过建议。各国

在其认为能够接受和被禁止的禁化学品上做法各异。 

1.2  在大会第 38 届会议上，理事会提出了关于执行仍然有效的大会第 A37-14 号决议进展情况的

报告, 该决议鼓励各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基于成效的灭虫标准。决议请理事会敦促世界卫生组

织考虑到化学方法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和给旅客和机组人员带来的相关不适的关切，继续探讨非化学灭虫

方法技术及其成效。理事会的报告指出，理事会正在等候关于使用“空气幕帘”技术和其他非化学方的

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并将向大会第 39 届会议报告关于化学和非化学技术的进一步信息。  

1.3  2016 年 2 月 1 日，根据寨卡病毒应急委员会的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寨卡病毒爆发相

关联的神经系统疾病群是一起引起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发布了一系列临时性建议，包括应

当实施有关航空器和机场灭虫的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建议。2016 年 3 月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应急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重申了这一建议，并进一步指出各国应考虑实施航空器灭虫。 

2. 讨论 

2.1  寨卡病毒与包括小头畸形在内的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相关联，孕妇感染寨卡病毒能造成严重的

先天缺陷，还能导致使人瘫痪的格林-巴利综合征。寨卡可通过蚊子病媒或经由人际接触传播(特别是性

传播)。对这一病毒的国际传播的恐惧，特别是向尚未报告出现病例或经确定的媒介物种的国家的传播，

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对始发地为已知出现寨卡的国家实施附件 9 规定的灭虫要求，而且所要求灭虫形式为

化学灭虫。据报，至少一个国家一开始要求，不论航班的始发地是何处，均需进行化学灭虫。化学灭虫

造成对旅客和机组人员公共健康的关切，并且有可能造成航空器、仪表和航空电子设备变脆等破坏性后

果。再有，正如以往大会会议中讨论到的，化学灭虫并不比非化学灭虫方法更有效。此外，有证据显示，

媒介物种开始对所使用的灭虫化学品产生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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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尽管大会以往给予关注并作出指导，包括决议，认为必须加强非化学灭虫的研发工作和减轻风

险措施，以便有效地消除航空器的传播疾病的媒介，但化学灭虫仍然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已实施灭虫

要求国家可作出的唯一选择。实行化学灭虫要求造成的实际消极后果，从服务受到干扰，到各国之间要

求不统一甚至相抵触，到航空承运人因力求力满足各国相互矛盾的要求而造成重新部署机队时花费过巨，

不一而足。 

2.3  看来，航空器上蚊子病媒给旅客造成危害或将寨卡带进尚未受影响国家的可能性较低。不过，

仍然迫切需要制定解决航空器上病媒的引进和病媒携带的疾病的适当文书，以便于抗击当前寨卡危机和

未来危机使用。虽然以往历届大会都鼓励采取这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依然不完整。根本上说，是缺少用

来指导各国确定是否以及如何实施管理病媒携带的疾病风险的适当措施的工具。 

2.4  根据寨卡病毒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健康风险，并认识到有必要遏制病媒携带的疾病可能通过航空

器在国际间进行传播，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就可能对航空器和机场进行的灭虫提出的临时建议，有必要加

快加快制定航空器灭虫指导。鉴于围绕化学灭虫给旅客和机组人员带来的健康关切，必须特别强调航空

器灭虫必须采取可接受的、有效和适当的非化学和机械性方法。 

2.5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化学灭虫的建议准则，当前应着手就非化学灭虫制定适当的指导。 

2.6  国际民航组织必须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指导工具，增强各国实施适当和适度的措施以防止

通过航空器运输引进蚊子病媒和病媒携带的疾病的能力。要这样做，就不能仅仅采用可能有害的化学方

法，因为根据当前已产生的抗药性走势来看，这种方法已经不能奏效或即将失效。 

2.7  可利用对病媒携带的疾病风险管理，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制定上述指导工具，包括以下三个组

成部分：首先，如国际民航组织在大会第 A37-14 号决议中确定的，国际民航组织必须与世界卫生组织

合作，制定基于成效的灭虫要求标准，包括非化学和化学灭虫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 24 小时化学

处理有效率 80%(即虫害死亡率为 80%)的化学灭虫的建议准则。但是，全面而言，灭虫需要基于成效的

标准，包括非化学措施，而鉴于空气幕帘和吹风机等措施已显示出成效，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更严格的

标准。 

2.8  其次，国际民航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供各国在确定是否采用可能包括航空器灭虫的

病媒控制措施时使用的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式，是极为适宜的。传统的模式将为这一目的提供一个合

理的起点。这种模式在国际民航组织《安全管理手册》(SMM)(Doc 9859 号文件)第 5 章中的模式基础

上作了调整，从查清危害和进行记录开始，随后进行风险管理/缓解进程。 

2.9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确定就国际机场的病媒控制和灭虫措施的情况分享信息的有效手段，国际民

航组织已同国际机场理事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合作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国际民航组织建立了机场病

媒控制登记册，为分享和传播各机场制定的病媒控制措施的信息提供便利。实行机场控制后，有可能就

不再需要进行航空器灭虫，这是因为，一旦使用风扇或空气幕帘，并消灭了有利蚊虫滋生的死水，机场

内部或航空器各进入点(货运舱门和旅客舱门)发生飞虫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如果提供这些信息，并让

其他国家也了解这些信息，将会为各国通过风险评估确定始发地为另一国家的航班是否需要和应当采取

额外措施时提供参考。必须强烈鼓励各国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的机场病媒控制登记册进行机场报告，以便

尽最大可能发挥该登记册的作用和成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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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供大会第 39 届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 

33/xx：关于航空器灭虫和病媒控制措施的基于成效的标准和指导材料  

鉴于近年来爆发的病媒携带的疾病导致缔约国规定了化学灭虫要求； 

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就非化学灭虫方法提出建议； 

鉴于有强烈证据显示，随着虫害的化学抗药性越来越强，化学品抗击病媒携带的疾病的成效已变得越

来越差； 

鉴于世界卫生组织未就非化学灭虫方法提出建议，导致缔约国继续规定只采用化学灭虫方法； 

鉴于尽管大会过去曾鼓励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基于成效的灭虫要求，但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够； 

大会： 

1. 指示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 

a) 基于成效的标准，以便评价各种灭虫方法，包括非化学灭虫手段；  

b) 关于非化学灭虫方法的建议；和 

c) 关于供各缔约国用于决定是否采用包括但不限于航空器灭虫的病媒控制措施的基于科

学的风险评估范本的组成部分的指导。 

2. 敦促各缔约国规定机场和相关设施实施虫害管理方案，这些方案应能够减少规定航空器

灭虫要求的必要性； 

3. 敦促各缔约国鼓励向国际民航组织机场病媒控制登记册作出机场报告和保持这些信息的

即时性； 

4. 请理事会在大会下一届会议上报告本决意的执行情况；和 

5. 宣布本决议取代 A37-14 号决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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